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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热点

本报6月11日讯(记者 程凌
润) 5月30日，修正后的《山东省
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正式实
施，“单独两孩”政策正式落地。
11日，记者从莱芜市人口计生委
获悉，莱芜市符合“单独两孩”政
策的总户数近3万户，其中85%的
夫妇有生二孩的意愿。

“我想了解‘单独两孩’政策
什么时候能够实施，具体需要什
么条件？”市民张女士的儿子只
有10个月大，她得知“单独两孩”
政策在山东落地后，很想了解莱
芜该政策的实施细则。莱城区人
口计生局工作人员介绍，6月份
以来，已经有上百名市民通过电
话或现场咨询等方式了解相关
政策，其中现场咨询的市民大多
是老年人。

“夫妻两人中无论是城镇居
民还是农村居民，只要一方为独
生子女，只生育或合法收养了一
个子女，夫妻双方或一方户籍在
山东省，均符合单独二孩政策。”

莱芜市人口计生委政策法规科
科长周莹介绍，以2013年11月12
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时间为节
点，2013年11月12日至2014年5
月30日，单独夫妇已经怀孕或生
育第二个子女的，需进行批评教
育，并补办《生育证》。

根据莱芜市人口计生委近
期组织的摸底调查情况，目前莱
芜市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总
户数为29234户，其中有85%的夫
妇存在生二孩的意愿。据此推
算，这项政策实施后，莱芜市两
孩生育总量可增加2 . 5万人左
右。预计今后五年内年均增加
5000人左右，加上取消合法两孩
生育间隔的年出生人口，今后5
年内年总出生人数将在2万人左
右，个别生育集中年份出生总人
口可超过2万人。

莱芜市人口计生委主任孟
宪秀说，启动这一生育政策后，

符合政策的目标人群有自己选
择生或者不生以及什么时间生
的权利。莱芜市人口计生委将建
立信息通报制度，以区为单位将

每月申请生育人数、批准生育人
数、怀孕人数、出生人数等及时
通报，让群众在充分知情的情况
下自主选择生育时间，尽量避免

扎堆生育。
目前，莱芜市各区计生部门

正在对相关办理人员进行培训，
为正式受理做好充分准备。

(一 )“单独两孩”政策的适用条
件是什么？

按照《条例》和《山东省禁
止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
选择性别终止妊娠规定》的规
定，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夫妇，
符合“单独两孩”政策：

1 .一方为独生子女；
2 .只生育或合法收养了一

个子女；
3 .双方或一方户籍登记在

本省。
(二 )适用“单独两孩”政策的独
生子女是怎样界定的？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的通
知》(国卫指导发〔2014〕1号 )精
神，独生子女是指夫妻生育或合
法收养的唯一子女，即没有同父
同母、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兄
弟姐妹，或曾有兄弟姐妹但兄弟
姐妹均于生育子女前死亡。

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文件(鲁卫政法字201413号)

对此作了细化解释：具体包括以
下几种情形：

1 .夫妻生育的唯一子女；
2 .无子女的夫妻合法收养

的唯一子女；

3 .夫妻生育子女中唯一存
活的，且已死亡的其他子女均未
曾生育；

4 .由社会福利机构抚养成
人且查找不到兄弟姐妹的；

5 .夫妻唯一子女，夫妻离婚
后，一方与该子女共同生活，未
再婚或再婚后未再生育或收养
的；

6 .夫妻唯一子女，夫妻丧偶
后，未再婚或再婚后未再生育或
收养的；

7 .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后，又
合法收养残疾儿童的原子女。
(三 )生育第一个子女实行免费

登记制度。
夫妻可以自行选择生育第

一个子女的时间，依法享受母婴
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在生
育后三个月内应持《出生医学证
明》到一方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
住地的乡 (镇 )政府或者街道办
进行生育登记，享受计划生育优
先优惠服务。

一孩生育登记是再生育审
批、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享受卫生和计划生育相关
奖励、免费、补助、扶助等政策
的依据。
(四 )符合条件的“单独”夫妻办

理《生育证》需要提交哪些材
料？

(1)独生子女父母生育子女
情况证明(双方单位或村居委会
出具)和申请人的户口簿、《结婚
证》、生育子女情况证明(双方单
位或村居委会出具 )等原件，并
留存复印件一份。

(2)其父母原生育多个子女
的，需提供相关部门出具的其他
子女死亡的有效证明；其他子女
达到法定婚龄后死亡的，村居委
会应出具其未生育或收养子女
的证明。

莱莱芜芜近近33万万家家庭庭符符合合““单单独独两两孩孩””
计生部门提醒市民错峰生育

在在莱莱城城区区人人口口计计生生局局服服务务大大厅厅，，有有不不少少市市民民询询问问二二孩孩相相关关政政策策。。 记记者者 程程凌凌润润 摄摄

“单独两孩”政策解读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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